
客家事務類：案件編號2 

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

「補助臺北市市民、社區發展協會、學術藝文團體及其他設籍臺北市客家團

體辦理『客家學術、社區營造、政策推廣、音樂及劇本創作等』計畫」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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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25日(含假日/日曆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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